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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届会议(2011 年 5 月 2 日至 6 日) 
通过的意见 

  第 16/2011 号(中国) 

  来文：内容已于 2011 年 2 月 8 日转达该国政府 

  事关：刘霞 

  该国未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
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
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日第 15/18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 3年。 

2. 工作组 2011 年 2 月 8 日向中国政府转交一份来文，2011 年 3 月 29 日收到
答复。工作组对中国政府的合作表示欢迎。 

3.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
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
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

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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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
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
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
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由于存在基于出身、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
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

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第五类)。 

4. 本案事关刘霞。工作组同时还审议了其夫刘晓波的案件(见 2011年 5月 5日
通过的第 15/2011号意见)。 

5. 工作组进一步指出，本意见只是指称中国违反其国际人权义务的若干意见
(见第 26/2010 号和第 29/2010 号意见)之一。工作组提醒中国其有责任履行不任
意拘留的国际人权义务，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员，并向他们提供赔偿。遵守国际

人权义务的责任不仅落在政府身上，而且落在所有官员身上，包括承担相关职责

的法官、警察和安全官员以及监狱官员身上。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人权。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6. 向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的案件如下：刘霞，生于 1959 年，中国公民，
常驻北京七贤村，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刘霞是民主倡导者、学者刘晓波的

妻子，刘晓波于 2010年 10月 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7. 在诺贝尔和平奖宣布的前几天，刘霞对非中文媒体谈到，她担心，如果刘晓
波获奖，中国政府会阻止刘晓波领取该奖。在诺贝尔和平奖于 10 月 8 日宣布之
后，许多记者聚集在刘霞在北京的公寓周围。警察不让刘霞会见任何记者。第二

天，刘霞在中国警察陪同下到辽宁省锦州监狱见其丈夫。10 月 10 日，刘霞被带
回在北京的公寓。根据收到的资料，中国主管部门在刘霞的公寓街区前面的栏杆

上放了一块标志，上面写着，“本小区人员不接受采访”。来文方报告说，便衣

安全人员站在小区大门外，警告记者和来访者离开。不允许刘霞离开小区，除非

经过批准并在警察陪同之下短暂离开。禁止访客到刘霞的公寓。刘霞无法通过电

话和互联网与外界联系，在诺贝尔和平奖宣布数小时之后，电话和互联网均被切

断。她的手机也不通。第二个备用电话也被切断。中国主管部门不让外国外交官

会见刘霞。 

  政府的答复 

8. 2011年 3月 29日，工作组收到政府的答复。 

9. 答复承认收到了工作组的信件，并指出，中国政府对信中提到的情况进行了
仔细调查。已查明，刘霞，女，50 岁，汉族，大学专科毕业。答复中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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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霞采取任何法律强制措施。答复中还说，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公民的合法

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最后，中国要求将答复的内容列入有关文件。 

  来文方的评论 

10.  来文方指出，政府确认，没有对刘霞提出任何指控，而刘霞没有被告知有
关其拘留的任何理由。来文方答复说，政府关于没有对刘霞采取任何法律强制措

施的说法要么是承认对她的拘留非法―― 因为对刘霞的持续软禁没有法律依据，
要么是承认对她的拘留不对。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将其释放，

不再拘留。 

  讨论 

11. 《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并宣布，“任何人不得加以
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12.  禁止任意拘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具有权威性，被承认为国际法的强
制规范或强制法；除其他外，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紧急状态的第 29(2001)号一
般性意见(CCPR/C/21/Rev.1/Add.11，2001 年 8 月 31 日，第 11 段)中描述的联合
国惯例，本工作组在意见中遵循该惯例。还可参见国际法院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关于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判决，特
别是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关于习惯国际法中任意性问题的讨论，

1 工作组对此
表示赞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他条约和公约、联合国及其他

条约机构的判例是决定什么情况构成习惯国际法中的任意拘留的重要渊源。国际

刑事法院的实践也很重要，如本案中所引用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
南刑庭)的裁决(见以下第 16 段)。也可参考本工作组的意见、以及涉及各项人权
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的联合国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意见所载的一贯判例。 

13.  工作组将首先处理对刘霞的限制相关的条件是否相当于拘留问题。收到的
信息称，刘霞是被软禁，其行动、接受他人访问和使用各种通信手段受到限制，

在这方面政府未向工作组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帮助。 

14.  在 1992 年 3 月 23 日的第 1 号审议意见中，工作组认为，“如果软禁的房
舍封闭，被软禁的人不得离开，那么这种软禁可以比作剥夺自由。在所有其他情

况下，将由工作组逐案决定有关案件是否构成拘留，如果是，其是否有任意

性”。 

15.  这一概念通过工作组的一贯判例得到发展，例如；在第 2/2007(缅甸)号意见
中，工作组裁定，昂山素季在仰光家中的条件――不得与外界联系――构成拘留，

拘留是任意拘留。 

  

 1 分别见国际法院，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案情，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79 段；以及坎卡多·特林达德法
官的个人意见，第 26-37页，第 107-1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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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工作组还以前南刑庭的判例为指导。在 1996 年关于布拉斯基奇案的裁决
中，前南刑庭讨论了国际法和国家法中的软禁问题；法庭认为，软禁构成拘留，

适用与在监狱设施关押相同的保障。
2 

17.  工作组考虑了刘霞所受到的各种限制，认为其相当于拘留。 

18.  此类措施需要有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全套程序保
障。刘霞有权被告知拘留的理由，有权迅速被告知针对她的任何指控。她有权迅

速被带见法官，有权获得律师协助。在刘霞案中，这些核心权利没有得到尊重。

因此，对她的拘留属于审议提交工作组的案件适用类别的第三类。 

19.  工作组现在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该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
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

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20.  来文方称，“刘霞被剥夺自由是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保障的
言论自由权的直接后果”。根据国际法，限制政治自由言论权必须满足严格的条

件。在有关刘晓波拘留案(见第 15/2011 号意见)中，工作组裁定，政府没有证明
干涉刘晓波政治自由言论有理。政府就本案提出的理由没有满足适用于这种限制

的相称性要求。因此，工作组认为，在刘霞案中，有关限制也不能证明有理。对

她的拘留属于审议提交工作组的案件适用类别的第二类。 

21.  习惯国际法规定了可强制执行的赔偿权。工作组继续基于各项一般原则，
通过其判例继续发展获得补救的权利，主要是立即获释和获得赔偿的权利。就本

案而言，应立即结束对刘霞的软禁。她还有权要求赔偿。 

  处理情况 

22.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刘霞的自由属于任意行为，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十和十

九条，属于审议提交工作组的案件适用类别的第二类和第三类。 

23.  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补救现状，包括立即结束对刘霞的软
禁，并对其作出适当赔偿。 

24.  工作组希望借此机会请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11年 5月 5日通过] 

     

  

 2 前南刑庭，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案，案件号：IT-95-14-PT, 1996年 4月 3日根据《程序和证据
规则》第 64条就辩方请求作出的裁决，第 19-24段。 


